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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，致成死亡、失能或傷害時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：
一、被保險人從事角力、摔角、柔道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馬術、拳擊、特技表演等競賽或表演。
二、被保險人從事汽車、機車及自行車等競賽或表演。

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、失能或傷害時，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。
一、要保人、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。
二、被保險人犯罪行為。
三、被保險人飲酒後駕（騎）車，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。
四、戰爭（不論宣戰與否）、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。
五、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、灼熱、輻射或污染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。
前項第一款情形（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），致被保險人傷害或失能時，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。

除外責任

不保事項
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（預定附加費用率）最高40%；最低40%；如要詳細了解其他
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服務據點（免付費申訴專線及客服電話：0800-050-119）或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www.tmnewa.com.tw）
以保障您的權益，總公司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130號8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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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東京海上產物新老來保個人傷害保險

保障項目
意外身故/失能保險金 100萬 

200萬 
10萬 
50萬 

2,000元 

1000元 
3,000元 

大眾運輸工具傷害賠償保險金(以乘客身分)
重大傷害失能保險金(符合失能等級1級)
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(分級給付)
傷害醫療保險金-住院日額 (最高90日)
(內含骨折未住院保險金最高給付為日額30倍)
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(最高90日)
住院慰問保險金 (連續住院3日以上)

保險金額

新老來保
 (幣別/單位:新台幣/元)

投保年齡
50~59歲 2,380元

3,974元
7,065元

10,324元

60~69歲
70~79歲
80歲

保費

50 傷害失能 失能失能

八十四

失能


